
容海恩議員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49B(1A)條 

動議譴責毛孟靜議員的議案 

 

議案措辭 

 

 

鑒於毛孟靜議員行為不檢 (有關詳情一如本議案附表所述 )，本會根據

《基本法》第七十九條第(七)項對其作出譴責。   

 

附表 

 

毛孟靜議員行為不檢的詳情如下： 

 

1. 在 2019年 12月 3日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毛孟靜議員指

容海恩議員因快將放取產假，故應撤銷競選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

一職。毛議員辯稱理由是讓容議員於分娩後有足夠時間休息，並

進一步出言侮辱容議員低智商。 

 

2. 根據《性別歧視條例》(第480章)第5(1)條有關對女性的性別歧視，

“任何人如   

(a) 基於一名女性的性別而給予她差於他給予或會給予男性的

待遇；或 

(b) 對該女性施加一項要求或條件，雖然他同樣地對或會對男性

施加該項要求或條件，但   

…… 

(iii) 由於該女性不能符合該項要求或條件，以致該項要求或

條件是對她不利的， 

即屬在就本條例任何條文而言是有關的情況下，歧視該

女性。”。 

 

3. 根據《性別歧視條例》 (第480章 )第8條有關對懷孕女性的歧視，

“任何人如   

(a) 基於一名女性的懷孕而給予她差於他給予或會給予非懷孕者的

待遇；或 

(b) 對該女性施加一項要求或條件，雖然他同樣地對或會對

非懷孕者施加該項要求或條件，但   

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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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 他不能顯示不論被施加該項要求或條件的人是否懷孕，

該項要求或條件是有理由支持的；及 

(iii) 由於該女性不能符合該項要求或條件，以致該項要求或

條件是對她不利的， 

即屬在就第 3 或 4 部任何條文而言是有關的情況下，歧視該

女性。”。 

 

4. 根據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》(第 527 章)第 5 條有關對具有家庭崗位

的人的歧視，“任何人如   

(a) 基於另一人的家庭崗位或該另一人的某家庭崗位 (有關家庭

崗位 )而給予該另一人差於他給予或會給予並無家庭崗位或

並無有關家庭崗位(視屬何情況而定)的人的待遇；…… 

即屬在就本條例任何條文而言有關的情況下，歧視該另一人。”。 

 

5. 《性別歧視條例》 (第 480 章)旨在禁止基於性別、婚姻狀況或懷孕

所作出的歧視行為，而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》(第 527 章)則禁止基於

家庭崗位所作出的歧視行為。 

 

6. 毛孟靜議員的言論令其他立法會議員及公眾覺得容海恩議員因為

懷孕而沒有能力執行職務及/或其工作能力會因懷孕及分娩而有所

下降。她甚至企圖剝奪容議員享有參選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的平等

機會，以及參與政治和議會事務的權利。毛議員的言論正反映在職

婦女因懷孕或日後可能懷孕仍然受到相當程度的歧視。若非她受到

《立法會(權力及特權)條例》(第 382 章)下法律程序的豁免權保障，

或會因觸犯《性別歧視條例》及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》的言論而

被控告。 

 

7. 毛孟靜議員身為立法會議員及一位母親，不單對懷孕議員存有

偏見，更對其作出侮辱言論，公然歧視懷孕女性，缺乏對女性的

基本尊重。此外，毛議員對容海恩議員的進一步人身攻擊及出言

侮辱，該等言行為大眾立下極壞的榜樣，完全不符市民對立法會

議員應有的行為準則的期望，實屬《基本法》第七十九條第 (七 )項

所指的行為不檢。 
 

 


